申请登记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C/QR01/02-C/2
NO.CU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联认证中心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
认 证 申 请 表
   ( 初评   ■ 再认证（复评） (转换机构
申请单位：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填表日期：2021.6.28  

填表说明

本表所填写内容务必准确有据；

本表项目内容如填写不下可另附页；

本表可复印使用；

本表中打有“*”的栏目由中联认证中心填写；

填写有“□”的栏目时，请直接在“□”内打“×”或填写相应数字；

在提交本表的同时请同时附下列文件：

体系文件（包括手册和程序文件）；

组织法律地位证明的复印件；

信息调查表所要求提供的文件。

中联认证中心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
地址：中国.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2号

邮编：100044

电话：（010）88301562/88301568

传真：（010）68321827
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太平庄支行
账    号：0200 0100 1920 0605 858
行    号：102100001008

	申

请

方
	组织名称
	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	
	组织性质
	有限责任公司
	注册资本
	伍拾万元整

	
	注册地址
	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德路1800号9-3号厂房

	
	生产/服务地址
	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德路1800号9-3号厂房

	
	联系地址
	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德路1800号9-3号厂房
	邮编
	130000
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91220101MA149JDC4T

	申 请

认 证

标 准
	□GB/T 19001-2016 / ISO 9001:2015

■GB/T 24001-2016 / ISO 14001:2015
■GB/T 45001-2020 / ISO 45001:2018 

□GJB 9001C-2017
□ISO50001：2018    □RB/T 119-2015    □                
□RB/T 048-2020；GB/T19001-2016/ISO9001:2015 

□产品认证：标准名称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服务认证：标准名称编号：  GB/T27922-2011          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请方

有效法

律地位

的说明
	表明申请方法律地位的文件名称、编号（如营业执照或行政管理机构批文）：
法律地位文件的签发机构：

（提供上述文件的复印件）

	申请方

管理体

系的有

关情况

说  明
	是否已编制了认证文件：  (有； □无。

如有，请注明文件开始执行的日期：2021年 4月15 日

	
	组织计划进行现场认证审核的时间： 2021 年8月28 日

	
	组织接受过认证、咨询情况：（如有请具体说明）：

2021年3月咨询体系老师：运行体系文件、危险源识别等

	
	上述申请标准是否已通过认证，请说明：（注册号、时间）

否

	
	组织一年内发生违反与认证的体系、产品、服务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及发生重大事故的情况：无（可另附页）


	一  般

管  理

信  息
	员工总人数：  20  人，体系覆盖范围内人数：  20     人

	
	是否倒班： □是   (否  倒班数：  /      每次倒班人数：     /     

是否有季节/临时工：□是   (否       季节/临时工人数：     /    

	
	如有若干场所位于不同地区，请详述名称、地址和人数及对应覆盖的产品/服务范围(可另附页)：

无


	
	休息日：单双休 作息时间：上午8 ：00 ~ 11 ：30下午12 ：30~ 17 ：00

	申请方
	姓名
	职务
	部门
	电话
	手机
	E-mail：

	最高

管理者
	李谦
	总经理
	
	/
	18610116409
	Liqian@bjghrc.com

	主管

负责人
	许立国
	科长
	设备安技科
	/
	19969507324
	Xuliguo@bjghrc.com

	联系人
	梁诗棋
	科长
	技术质量科
	/
	19969507284
	Liangshiqi@bjghrc.com

	联系人
	
	
	
	
	
	

	传真：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:/


	申请方的承诺

本组织自愿向CUC提出认证申请，并作保证：

申请认证所涉及的产品/服务及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。

遵守CUC有关认证的要求，并为认证的实施提供所需信息。  

按规定按时交纳认证监督费用。

接受CUC按规定实施的认证后的监督审核。

以上所有信息均属实且准确无误。

法人代表或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方：       

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签署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1

